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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
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

拾、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0-5 三樓公益設施空間位置圖 S:1/3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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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拾、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
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圖 10-6 三樓公益設施空間面積計算圖(一) S:1/3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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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圖 10-7  捐贈公益設施入口廣場示意圖（新店路側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圖 10-9  新店路側廣場開放空間夜間示意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圖 10-8  捐贈公益設施入口廣場示意圖（國校路側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0-10  新店路側廣場開放空間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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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拾、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
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二、●五、申請更新單元之整體規劃設計對於都市環境品質、無障礙環

境、都市景觀、都市防災、都市生態具有正面貢獻，或採智慧型建築設

計，其標準高於都市計畫、消防、建築及相關法令規定之容積獎勵者 

 

依「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」第五點規定：依本辦法第七條規

定，申請更新單元之整體規劃設計對於都市環境品質、無障礙環境、都市景觀、都

市防災、都市生態具有正面貢獻，或採智慧型建築設計，其標準高於都市計畫、消

防、建築及相關法令規定之容積獎勵者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

（一）A1：設計建蔽率：建蔽率符合下列規定，且綠覆率達百分之六十以上，且綠

覆率：綠覆面積 / （實設空地面積－騎樓－迴廊－私設通路－基地內通路

－無遮簷人行道）×100％≧60％ 
B＝法定建蔽率－設計建蔽率 

〔本款設計建蔽率之計算：建築面積／ 

（基地面積－現有巷道面積）〕 

獎勵額度 

B ≧ 10% 獎勵法定容積 3% 

B ≧ 15% 獎勵法定容積 5% 

B ≧ 20% 獎勵法定容積 7% 

B ≧ 25% 獎勵法定容積 9% 

基地面積＝3,774.07 ㎡ 

設計建築面積＝2,538.60 ㎡（詳右圖 10-11） 

實設空地面積＝3,774.07 ㎡－2,538.60 ㎡＝1,235.47 ㎡ 

本案之綠覆率＝綠覆面積/（實設空地面積－騎樓－迴廊－私設通路－基地內通路

－無遮簷人行道）× 100％ 

＝1,413.52/（1,235.47－0－0－0－0－255.62）× 100％ 

＝1,413.52/979.85 × 100％ 

＝144.26％ ＞ 60％（詳圖 10-12）  ok! 

法定建築面積＝3,536.27 × 80% + 237.80 × 60% ＝2,971.70 ㎡ 

法定建蔽率＝法定建築面積/基地面積＝2,971.70 / 3,774.07＝78.74％ 

設計建蔽率＝設計建築面積／(基地面積－現有巷道面積) 

＝2,538.60／ 3,774.07 

＝67.26％ 

B＝法定建蔽率－設計建蔽率＝78.74％－67.26％＝11.48％ ≧ 10％ 

故擬申請獎勵法定容積 3%，約為 488.19 ㎡（＝16,272.99 ㎡ × 3%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0-11 最大建築面積計算示意圖    S=1/500


